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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览 
 

1.1 全球气温上升被视为世界持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气候变化亦被认为是

风险的来源，并对企业构成潜在财务风险。为进一步优化汇添富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们」）的投资及风险管理流程，本

公司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我们的投资和风险管理流程中。 

1.2 本气候变化投资与风险管理政策（「政策」）旨在阐明本公司为在投资及

风险管理流程中考虑到气候相关风险而实行的框架（「框架」）。框架有

四个关键要素，即管治、投资管理、风险管理以及披露。 

1.3 本政策整体适用于本公司行使投资酌情权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包括获证

监会认可的基金和未经证监会认可的基金（「该等基金」）。 

2. 管治 
 

2.1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对建立和实施框架负有最终责任。董事会负

责制订和检讨与气候相关事宜有关的目标并检讨框架。董事会将气候相关

风险管理监督职能转授予气候相关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会由董事/

负责整体管理监督的核心职能主管担任主席，由首席投资官、研究总监、

合规职能的核心职能主管、风险管理职能的核心职能主管以及营运监控与

检讨职能的核心职能主管组成。成立该委员会旨在协助董事会建立和实施

框架，并监督气候相关事宜，其中可能包括： 

 

- 监察为处理气候相关事宜而订立的目标和计划；  

- 制订、检讨和批准与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有关的相关政策和程序； 

- 对气候相关事宜的管理进行集中监察； 

- 检讨并投放足够资源来管理气候相关事宜； 

- 促进对气候相关事宜的内部意识及理解； 

- 就气候相关事宜的监控和措施提供指导，予以监督和实施；及 

- 向董事会汇报重大气候相关事宜。 

 

2.2 委员会应监察框架实施情况和气候相关事宜。至少应每年向董事会汇报重

大气候相关事宜。 

 

2.3 委员会应定期（至少每半年）举行会议，任何委员会成员亦可在必要时召

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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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管理  

 

3.1 本公司已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投资管理流程（包括投资研究和投资决策）

中。首席投资官负责指导和监督投资和研究人员，并在适当情况下向委员

会汇报实施情况和气候相关事宜。 

 

3.2 气候相关风险一般分为两大类：(1)与气候变化实体影响有关的风险；及(2)

与转型至低碳经济体系有关的风险。 

 

(1) 实体风险 

 

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实体风险，推动因素可以是事件（急性）或气候模式中

较长期的转变（慢性）。实体风险可能对组织产生财务影响，包括对资产

的直接损害和供应链中断所导致的间接影响。组织的财务业绩亦可能受到

水资源供应、采购和质素、食品安全的变化，以及影响组织场所、营运、

供应链、运输需要和雇员安全的极端温度变化的影响。 

 

(2) 转型风险 

 

向低碳经济体系转型可能需要广泛的政策、法律、科技和市场变革，以应

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缓减和适应规定。根据这些变革的性质、速度和重点，

转型风险或会对组织构成不同程度的财务和声誉风险。 

 

3.3 作为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投资管理的一部分，本公司还应评估投资中气候

相关风险的关联性及重大程度。经考虑各种不同相关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该等基金的特征或特点（如量化基金、被动投资策略例如跟踪指数基金、

杠杆及反向产品、商品基金、外汇基金、管理期货基金、主要投资于存款

及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联接基金结构下的联接基金等），本公司应评估

并确定气候相关风险是否与其投资和风险管理流程无关。相关评估亦应妥

为记录。  

 

3.4 在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对基金或投资策略影响的重大程度时，一般而言，本

公司可能会考虑采用量化方法（例如使用由第三方提供商或本公司或其集

团评定的分数，或使用内部或第三方数据工具来分析基金的气候相关风

险）；在适当情况下，本公司可考虑不同的方法，包括质化（例如识别更

有可能受到气候相关风险不利影响的行业），量化方法或两者的结合（如

果认为适当且与情况相称）。相关评估亦应妥为记录。 

 

3.5 若气候相关风险被认为不相关或并非重大时，本公司应定期重新评核关联

性及重大程度的评估，备存解释气候相关风险为何不相关的适当纪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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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相关披露规定。 

 

3.6 就货币市场基金而言，此类基金主要投资于短期存款及优质货币市场工具，

经考虑底层投资的性质及数据限制，气候相关风险被认为不相关。此外，由

于联接基金结构下的联接基金一般将近乎全部的资产投资于主基金，气候相

关风险被认为不相关。 

 

3.7 若气候相关风险被认为与该等基金相关及重大，则本公司将会把气候相关

风险纳入投资管理流程中。本公司投资团队通常将在证券选择过程中考虑

气候相关风险，作为其基本面研究过程的一部分，亦会利用不同的工具来

分析和评估该等基金的气候相关风险，例如： 

 

- 由第三方提供商或由本公司或其集团实体评定的分数； 

- 由第三方提供商提供的或由本公司或其集团实体收集的数据工具；及/或  

- 由第三方提供商或其集团实体编制的研究报告。 

 

3.8 作为基本面分析的一部分，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投资团队或会与被投

资公司的高管或董事会进行讨论，以了解气候变化事宜，尤其是在我们认

为实体或转型风险可能影响被投资公司的长期财务业绩的情况下，并可能

会鼓励被投资公司采取措施以管理气候相关事宜。此外，我们可能会直接

与同业沟通和合作，在适当情况下运用我们的表决决定以呈报问题。  

 

3.9 对于涉及争议性行为或争议性产品的公司，在适当情况下，本公司可实施

投资限制甚至剔除投资。 

 

 

4. 风险管理  

 

4.1 若气候相关风险被认为与该等基金相关及重大，则本公司将会把气候相关

风险纳入投资管理流程和风险管理流程中。 

 

4.2 虽然管理该等基金的投资团队在该等基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主要负责管理

其投资活动所造成的风险，但风险管理职能（在职能方面独立于本公司的

投资团队）亦会持续监察气候相关风险，并在必要情况下及时向首席投资

官及/或委员会上报相关风险或问题（如有）。 

 

4.3 可使用多种工具及/或指标来评估和量化气候相关风险，例如，本公司可使

用行业指标（例如涵盖气候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的彭博 MARS Climate、温

室气体排放量等）评估气候相关风险。这些工具及/或指标利于投资团队评

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承担，作为投资组合持续管理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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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披露 
 

5.1 若本公司负责该等基金的整体运作，则披露规定基本适用于本公司。 

 

5.2 本公司将会透过电子或其他方式（例如在本公司网站上）向该等基金的投

资者适当披露与气候相关风险有关的信息，包括： 

 

- 监察气候相关风险方面的管治安排；  

- 用于识别、评估、管理及监察气候相关风险的流程，包括所采用的主要

工具和指标；以及 

- 若气候相关风险被评估为与某些基金不相关，则披露公司层面或基金层

面的任何例外情况。 

 

在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若本公司成为大型基金经理，则本公司

亦要就气候相关风险作出适当的披露，包括： 

 

- 说明本公司的参与政策；及 

- 在可取得或可合理估算数据的情况下，在基金层面披露与基金相关投资

所涉及的范围1和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投资组合碳足迹。 

 

5.3 本公司还将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至少每年检视披露情况，并在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更新披露内容，并将任何重大变动告知基金的投资者。  


